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宝安分局

资产清查服务项目公开征集公告

一、项目名称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宝安分局资产清查服务项目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1.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企业。
2.在经营活动近三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

3.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转包。

三、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

（一）资产清查
1.根据我分局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清查方案，对11个服务地点内的资产（包括所有在用、待报废等资产）进行清查梳理，核对我分局资产台账与实物情况的差异，同步更新维护资产台账信息。

2.针对重点难点资产（如使用频率低、未入库等资产）研究制定专项清查措施，并核对财务账与资产台账中各级分类资产的账面原值、累计折旧、净值，整理出差异数据，确保真实、完整、准确地反映我分局资产状况。

3.项目服务团队至少包含4名专业工作人员，且应具备较丰富的资产清查盘点工作经验（可提供相关资料佐证）。
（二）完善资产管理系统
根据账实核对结果，同步更新我分局资产管理系统，实现动态管理，并对关键信息有变更的固定资产实物进行标签更新粘贴，完善我分局固定资产的标签化管理。
（三）处置报废

协助我分局对已达使用年限的资产，进行甄别处置，并提供全流程跟进服务，协助联系回收公司报价、实物清理。

（四）服务验收等
1.提供资产清查报告、在用资产明细表、待报废明细表、盘亏盘盈明细表等。

2.指导协助我分局进行国有资产年报报告编报，针对相关说明提供意见；数据上报审核时协助我分局对接审核结果，反馈修改意见。资产清查过程中，协助我分局完成资产管理相关工作。
四、商务需求

（一）服务期限

2025年12月19日至2026年4月30日。

（二）服务地点

宝安分局本部及各站，共11个站点。
服务点信息表

	序号
	服务点名称
	地址

	1
	分局本部
	宝安区新安街道22区新安二路211号中粮紫云大厦

	2
	新安社保站
	宝安区新安街道34区雅然居1栋2楼

	3
	西乡社保站
	宝安区西乡街道流塘社区新村路4号

	4
	福永社保站
	宝安区福永街道兴围社区兴华路北110号

	5
	沙井社保站
	宝安区新桥街道企安路4号企业大厦A栋

	6
	松岗社保站
	宝安区燕罗街道燕罗路30号

	7
	石岩社保站
	宝安区石岩街道坑尾大道3号

	8
	福永旧站
	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对面1-3层

	9
	沙井旧站
	宝安区新桥门诊部

	10
	松岗旧站
	宝安区松岗街道松涛社区松盛大厦北侧二楼

	11
	石岩旧站
	宝安区华丽大厦A座3楼


（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预算人民币捌万元（￥80,000元），响应报价超过预算金额的视为无效响应。

2.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合理利润。报价由响应供应商根据询价公告自行测算。

3.响应材料一式四份，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密封报送。响应材料应当包括但不限于：

（1）报价单（格式自拟）；

（2）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3）2023年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承诺函（格式自拟）；

（4）政府采购违法行为风险知悉确认书（附件1，请务必注意部分内容需要手抄）；

（5）供应商基本情况表（附件2）；

（6）法定代表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最近一个月的单位社保缴纳证明材料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7）清查服务方案（包括项目人员配置）、同类业绩材料
（8）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说明和材料。

五、公告期限。
2025年12月2日至2025年12月4日

六、递交响应文件时间及地点

请各意向供应商于2025年12月7日18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至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22区新安二路211号中粮紫云大厦宝安社保局3楼301室。

七、联系人及方式

联系人：周工

联系方式：0755-27590021
附件：1.政府采购违法行为风险知悉确认书

2.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宝安分局 
2025年12月1日        
附件1
政府采购违法行为风险知悉确认书
本公司在投标前已充分知悉以下情形为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时的重大风险事项，并承诺已对下述风险提示事项重点排查，做到严谨、诚信、依法依规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一、本公司已充分知悉“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法定情形，相关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一）通过转让或者租借等方式从其他单位获取资格或者资质证书投标的。

（二）由其他单位或者其他单位负责人在投标供应商编制的投标文件上加盖印章或者签字的。

（三）项目负责人或者主要技术人员不是本单位人员的。

（四）投标保证金不是从投标供应商基本账户转出的。

（五）其他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行为。

二、本公司已充分知悉“与其他采购参加人串通投标”的法定情形，相关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一）投标供应商之间相互约定给予未中标的供应商利益补偿。 
（二）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

（三）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或者由同一人分阶段参与编制的。

（四）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或部分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五）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内容存在非正常一致。

（六）由同一单位工作人员为两家以上（含两家）供应商进行同一项投标活动的。

（七）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八）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九）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本公司已充分知悉下列情形所对应的法律风险，并在投标前已对相关风险事项进行排查。

（一）对于从其他主体获取的投标资料，供应商应审慎核查，确保投标资料的真实性。如主管部门查实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无论相关资料是否由第三方或本公司员工提供，均不影响主管部门对供应商存在“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违法行为的认定。

（二）对于涉及国家机关出具的公文、证件、证明材料等文件，一旦涉嫌虚假，经查实，主管部门将依法从严处理，并移送有关部门追究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主管部门将一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三）对于涉及安全生产、特种作业、抢险救灾、防疫等政府采购项目，供应商实施提供虚假资料、串通投标等违法行为的，主管部门将依法从严处理。 

（四）供应商应严格规范项目授权代表、员工参与招标投标的行为，加强对投标文件的审核。项目授权代表、员工编制、上传投标文件等行为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或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供应商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五）供应商对投标电子密钥负有妥善保管、及时变更和续期等主体责任。供应商使用电子密钥在深圳政府采购网站进行的活动，均具有法律效力，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供应商擅自将投标密钥出借他人使用所造成的法律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六）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相关情形如查实，依法作投标无效处理；涉嫌串通投标等违法行为的，主管部门将依法调查处理。

四、本公司已充分知悉政府采购违法、违规行为的法律后果。经查实，若投标供应商存在政府采购违法、违规行为，主管部门将依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处以一至三年内禁止参与本市政府采购，并由主管部门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处采购金额千分之十以上千分之二十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参与本市政府采购资格，处采购金额千分之二十以上千分之三十以下罚款，并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以下文字请投标供应商抄写并确认：“本公司已仔细阅读《政府采购违法行为风险知悉确认书》，充分知悉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并承诺将严谨、诚信、依法依规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负责人/投标授权代表签名：

知悉人（公章）：

                    日期：
附件2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填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人
	
	项目名称
	

	投标（响应）供应商
	
	供应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

关系单位
	缴纳社会

保险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经营负责人
	
	
	
	

	2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
	
	
	
	

	3
	项目负责人
	
	
	
	

	4
	主要技术人员
	
	
	
	

	5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
	
	
	
	

	说明：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应分行填写。

	投标（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响应）供应商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额（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响应）供应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指对投标（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